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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

2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

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情况概况 

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

日，公司 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未分配利润为-797,872,419.36 元，实收股本

为 1,486,870,370 元，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。根据《公

司法》第一百条及《公司章程》第四十六条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公司在事实发

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：（二）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

额 1/3 时”等相关规定，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公司 2021 年度亏损原因 

报告期内，受益于国家“碳中和”产业政策优势，公司新能源相关业务收入

及毛利呈现增长态势，公司整体经营状况正逐步向好；但其他业务推进较为缓慢，

盈利情况不佳；且因财务费用较高及商誉减值等原因，公司 2021 年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590,275,892.41 元，亏损金额较 2020 年度减少 42.18%。 

三、应对措施 

1、新能源业务，确保运营稳定。公司现有光伏电站可有效保障公司运营资金

稳定。公司在手光伏电站资产质量较优；新业务方面，将主动谋篇布局，加强平

价竞价项目资源获取力度，首先积极争取内蒙、青海、甘肃、陕西等大型基地项

目，在资源条件好、就地消纳能力强的区域开发建设新能源综合示范基地，加快



实现规模化增量；着力打造智能物联网代运维平台，推动新能源业务高质量、可

持续发展。 

2、生态环保业务，稳中求进。生态环保产业将一方面紧跟政策导向，积极投

入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多个细分领域协同发展；另一方面在融资趋紧的外部环境下，

根据项目的融资进展合理的调整施工进度，控制投资节奏，积极谋求转型发展。

结合公司在生态环保方面的优势资源，参与建设一批美丽乡村建设项目、生态保

护修复工程、河湖生态环境复苏等工程。公司参照大别山金寨“龙头企业+基地+

合作社+农户”茶油互联互动创新发展模式，培育优势特色油茶集群，创建一批国

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或大型特色农业基地。 

3、风险化解，政策窗口下积极推进债务风险化解工作。公司将利用国家碳中

和产业政策优势，改善经营状况的同时，继续加大与各债权机构的沟通力度，力

争通过与债权人谈判，推进公司债务展期以及通过债务重组、降息缓息等方式维

持存量贷款稳定性，降低财务成本。 

4、内部管理方面，继续加强成本管理。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成本管理和费用预

算控制，全面优化经营管理措施，提升内部运营管理效率，降低各项运营费用。

公司将持续优化现有流程，激发组织活力，通过内部管理改进，效率提升等推动

成本降低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